
污水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将日常生活

产生的污水排入污水处理设施。

第二十三条 从事民宿、餐饮、洗

涤、美容美发等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

人以及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的单

位和个人（以下统称排水户）向集中

处理设施排放污水的，应当按照国家

和省有关规定建设相应的预处理设

施，保证排入的污水符合国家和省规

定的排入标准，并与乡镇人民政府签

订接入协议。接入协议应当明确污

水预处理要求、污水排入量、污水处

理费用等内容。

未签订接入协议的排水户，应当

通过自建设施或者委托处置等方式处

理污水，不得将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

污水排入集中处理设施，不得向环境

排放超过国家和省规定的排放标准的

污水。

第二十四条 对一定规模的腌菜、

酿酒等农村季节性自产自销活动产生

的污水，村民应当按照乡镇人民政府

和村（居）民委员会的要求做好污水的

收集、预处理等工作。县（市、区）人民

政府应当统筹采用异地处置、新建或

者更新改造污水处理设施等方式做好

污水处置工作。

第二十五条 按照谁排放谁付费的

原则，逐步建立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收费

制度。收费和使用管理的具体办法，由

县（市、区）人民政府根据国家和省有关

规定并结合当地实际制定。

农村生活用水水费中包含污水

处理费的，不再另行收取污水处理

费。

第二十六条 禁止从事下列危及

污水处理设施安全的活动：

（一）损毁、盗窃污水处理设施；

（二）穿凿、堵塞污水处理设施；

（三）向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倾倒

剧毒、易燃易爆、腐蚀性废液和废渣；

（四）向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倾倒

酒糟、豆腐渣、蕃薯粉渣等废渣；

（五）向污水处理设施倾倒垃圾、

渣土、施工泥浆等废弃物；

（六）建设占压污水处理设施的建

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七）其他危及污水处理设施安全

的活动。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改

建、迁移、拆除公共处理设施。确需改

建、迁移、拆除公共处理设施的，应当

报经乡镇人民政府同意。

第二十七条 污水处理设施运行

维护用电电价按照浙江省电网销售电

价分类相关规定执行。

供电企业应当保障污水处理设施

运行维护的用电需求。因检修等原因

确需停电的，供电企业应当至少提前

二十四小时通知乡镇人民政府和村

（居）民委员会。村（居）民委员会应当

及时通知运维单位。

第二十八条 审计机关应当加强对

污水处理设施管理工作经费使用情况

的审计，并按照规定公布审计结果。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

行为，法律、行政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

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

第一款规定，运维单位未按照规定报

告的，由县（市、区）污水处理设施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两万元

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两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一条第一款规定，运维单位擅自停运

污水处理设施，或者未按照规定报告

和通知相关单位、个人的，由县（市、

区）污水处理设施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二条规定，未将日常生活产生的污水

排入污水处理设施的，由县（市、区）污

水处理设施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

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三条规定，排水户未签订接入协议擅

自将污水排入集中处理设施，或者违

反接入协议约定排放污水的，由县

（市、区）污水处理设施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

后果的，处两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六条第一款规定，从事危及污水处理

设施安全的活动的，由县（市、区）污

水处理设施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处五千元以上两万元以

下罚款；逾期不采取补救措施或者

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两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

定，单位和个人擅自改建、迁移或者

拆除公共处理设施的，由县（市、区）

污水处理设施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两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五条 农村生活污水纳入

城镇污水处理设施集中处理，县（市、

区）人民政府决定由城镇污水处理设

施运行维护单位对涉及的公共处理设

施进行运行维护的，按照国家和省有

关城镇污水处理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 2020 年 1

月1日起施行。

永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宣

上接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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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注销公告
永 康 市 房 屋 综 合 开 发 总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2330784147450479W）依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
经举办单位同意，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日后我单位所有
资产和债权、债务由相应企业法人永康市房屋综合开发总公司（企业）承接。请
债权人自2019年12月5日起90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

联系人：徐女士 联系电话：87176012
特此公告

永康市房屋综合开发总公司
2019年12月5日

店面
出租

永康市东城桃源路99号四间店面一至六层整体

出租，有电梯、地下室，适合培训、美容美发、医院等。

电话：13735703325 745081徐先生

13819906656 596656诸葛先生

10KV 上浦 K151 线曹园 3#变支线改造工作。原定于 12 月 5 日 9:00-

15:00 停电作业，因带电作业计划变更原因，停电变更为 12 月 6 日 9:00-

15:00。原停电范围（用户）：曹园新村4#变,曹园新村3#变。

10KV 铜陵 K173 线精钢套厂支线改造工作。原定于 12 月 6 日 8:00-

12:00 停电作业，因带电作业计划变更原因，停电变更为 12 月 10 日 8:00-

12:00。原停电范围（用户）：堰头五金铸件,易佳能五金工贸,永康市象珠北斗五

金塑料制品厂,耀达五金配件厂,永康市炉头启永水泥砖厂,第二铸造厂,堰头机

械铸造二厂,炉头村,雪尔龙金属,永康市胜达电器设备厂,永康市堰头第一铸造

厂,荆山夏3#变,五金工艺制品,跃文五金机械厂,堰头小区1#变,堰头村3#变,堰头

小区2#变,董宅村1#变,堰头村,炉头3#变。
10KV 铜陵 K173 线精钢套厂支线拆违工作。原定于 12 月 6 日 12:00-

16:00 停电作业，因带电作业计划变更原因，停电变更为 12 月 10 日 12:00-
16:00。原停电范围（用户）：董宅村 1#变,永康市象珠北斗五金塑料制品厂,永康
市胜达电器设备厂,堰头机械铸造二厂,荆山夏 3#变,五金工艺制品,炉头村,炉头
3#变,雪尔龙金属,易佳能五金工贸,永康市炉头启永水泥砖厂。

10KV铜陵K173线新增炉头村5#变，炉头村3#变负荷切割工作。原定于12
月 6 日 9:00-15:00 停电作业，因带电作业计划变更原因，停电变更为 12 月 10
日9:00-15:00。原停电范围（用户）：炉头3#变。

国网浙江永康市供电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4日

停电预告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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